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保持中印

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缔结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双方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

际控制线。双方的一切活动不得超过实际控制线。如果一方人员越过实际控制线，

在另一方提醒后，越线人员应立即撤回到实际控制线本方一侧。必要时，双方将在

对实际控制线有不同认识的局部地区共同核定实际控制线的方向。 

第二条 

双方将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

最低水平。双方同意，根据相互同等安全原则的要求，按双方商定的最高限额裁减

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力量的范围、程度、时间

和种类由两国协商确定。裁减军事力量应在实际控制线地区逐段地在双方商定的地

理区域内分阶段进行。 

第三条 

双方将通过协商制定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有效信任措施。任何一方都不在双方

确认的区域内进行特定规模的军事演习。双方在实际控制线附近进行本协定允许的

特定规模军事演习应事先通知对方。 

第四条 

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如发生意外事件或出现其他问题，双方应通过两国边防人员

会晤和友好协商加以处理。边防人员的会晤方式及通讯渠道由双方商定。 

 

 



第五条 

双方同意，采取充分措施以确保不发生侵犯对方实际控制线地区空域的事件。

一旦发生侵犯事件，双方应协商处理。双方还将就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双方商定的地

区适当限制空中演习进行磋商。 

第六条 

双方同意，本协定所提及的实际控制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 

第七条 

为了在实际控制线地区裁减军事力量，保持和平与安宁，双方将根据本协定通

过协商确定有效核查监督措施的形式、方法、规模和内容。 

第八条 

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各方指定外交和军事专家，共同协商制定本协定的

实施办法。专家们将向联合工作小组就如何解决双方对实际控制线走向的分歧提出

建议，并处理为减少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力量重新部署的有关问题。专家们还将

根据严守信义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协助联合工作小组监督本协定的执行并解决在此

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经双方同意可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地文

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印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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